
同安新美古琳达姬（厦门）股份有限公司

“5·20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

编制单位：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

编制日期：2024 年 7 月 25 日



目 录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概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

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

（三）事故发生经过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

（四）事故现场情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3

（五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6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6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7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7

（二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7

（三）间接原因分析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7

四、 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7

五、 对有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8

（一）建议问责人员（1人）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8

（二）建议问责单位（1家）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8

六、事故主要教训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9

（一）安全培训教育不全面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9

（二）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9

（三）安全制度落实不到位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9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0



— 1 —

同安新美古琳达姬（厦门）股份有限公司

“5·20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

2024年5月20日18时45分许，在厦门市同安区凤南路746号

古琳达姬（厦门）股份有限公司1号厂房升降机平台，发生一起

一般高处坠落事故，造成1人死亡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

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 493 号)等有关法律法规要

求，经同安区人民政府授权，由同安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成

立同安新美古琳达姬（厦门）股份有限公司“5·20”一般高处

坠落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“事故调查组”）,成员单位包括区

应急局、区科技和工信商务局、同安公安分局、区总工会、新

美街道办事处等单位，同时邀请同安区纪委监委和检察院派员

介入事故调查工作。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

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察、技

术鉴定、调查取证、综合分析和反复论证，查明事故发生的经

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，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，

提出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原因及

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。

经调查认定，本起事故是一起公司未尽到培训教育责任和

未严格落实安全警示标志管理制度，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

事故，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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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概况

古琳达姬（厦门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古琳达姬公

司”），位于厦门市同安区凤南路746号，法定代表人陈志勇，

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(非上市、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，注册资本

4046.5万人民币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737850210F，经营

范围为加工、销售：鞋、皮具；销售：服装、饰品、化妆品、日

用百货；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（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

录），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古琳达姬公司是厦门市同安区规上企业，员工共有280名，

公司设有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，建立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，

2022年11月过期，于2023年10月重新申请，企业有创建安全生

产双重预防机制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相对完善。检查发现，

2024年以来，古琳达姬公司安全管理人员交接不到位，安全管

理存在漏洞，存在督促管理从业人员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

力度有所下降，安全制度落实不到位，安全隐患排查整改不彻

底，落实安全教育培训制度不全面的情况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4年5月13日，当事人张水生因公司1号厂房二楼传统成

型车间A线生产线人手不够，从公司针车岗位调岗到公司1号厂

房二楼传统成型车间A线生产线从事洗清洁、挂牌等杂项工作。

5月20日18时30分，古琳达姬公司1号厂房二楼传统成型车

间A线生产线工人正在上班，当事人张水生在工友余小辉对面从

事洗清洁工作，随后给鞋子挂牌；线长黄龙在A线生产线上做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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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。预计18时43分左右，在公司一楼从事皮料削薄的工人陈志

海听到1号厂房升降机方向有东西掉落的声响，于是前去查看，

发现有人坠落至一楼升降机平台内，并跟主管报告。18时45分

许，A线线长黄龙接经理李国强电话被告知有人掉在升降机内，

于是黄龙到一楼升降机口查看，确认坠落人员为A线员工张水

生。现场人员拨打120，并送往厦门市第一医院同安分院进行抢

救。5月23日9时许，张水生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

（四）事故现场情况

事故发生在晚上，事故发生地点位于厦门市同安区凤南路

746号古琳达姬公司1号厂房二楼传统成型车间升降机井内，厂

房照明情况正常，二楼升降机井口距离一楼平台地面为4.3米，

事发时升降机平台停于一楼，张水生坠落于升降机平台上，身

子半蜷缩，头朝向右侧，手机掉落在平台右上角与墙壁的缝

里。事发时，张水生坠落处离张水生工位11.2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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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 现场勘验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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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 2楼成型车间升降机井

图3 升降机井1楼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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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1.人员伤亡情况

张水生，男，汉族，三明市宁化县人，身份证号码：

3504241970****0376，古琳达姬公司1号厂房二楼传统成型车间

A线生产线员工，2024年5月21日8时许，厦门市第一医院同安分

院宣布脑死亡，5月23日9时许，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

2.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该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18万元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同安区应急管理局、同安公安分局、新美街道办事处等政

府部门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后，执法人员立即赶赴事故现场，

了解事故情况，要求企业做好善后工作，开展取证工作，完善

事故相关信息上报区委区政府、市应急管理局和110指挥中心等

相关部门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120急救人员第一时间将张水生送往厦门市第

一医院同安分院进行抢救。

（三）善后处理

事故发生后，新美街道办事处妥善开展事故善后处理工

作。6月5日，古琳达姬公司与死者家属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，

现补偿款依约按期支付。6月11日，经家属同意，死者遗体已经

火化。事故相关善后处理工作已完成。

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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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应急救援情况看，各部门都能够迅速响应，妥善开展处

置救援和善后处理工作，及时、准确上报事故信息。此次事故

善后处理工作得当，未发生次生、衍生事件，没有造成不良社

会影响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因现场没有监控视频，没有目击证人，经证人证言相互印

证并推断，张水生存在未注意辨识升降机井坠落风险和观察升

降机口安全防护情况的行为，该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有直接因果

关系，是造成本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。

（二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

公安机关排除刑事可能。

（三）间接原因分析

古琳达姬公司5月13日将张水生由针车岗位调岗到传统成型

车间A线生产线从事洗清洁、挂牌等杂项工作，并未重新进行车

间级、班组级岗前教育培训，且在传统成型车间升降机井口未设

置“当心坠落”“靠近危险”等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，仅有“载

货电梯，严禁载人”警示标志，未尽到安全提醒义务，未落实安

全警示标志管理制度，是本起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。

四、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

古琳达姬公司5月13日将张水生由针车岗调岗到传统成型车

间A线生产线洗清洁等岗位，未重新进行车间级、班组级岗前教

育培训的行为，违反了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第十七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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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款1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2，古

琳达姬公司在传统成型车间升降机井口未设置“当心坠落”“靠

近危险”等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五条3。

五、对有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

（一）建议问责人员（2人）

1.陈志勇，男，福建省厦门人，现任古琳达姬公司法定代表

人，未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未能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

教育，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不力，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，违反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三）项、第

（五）项4的规定，建议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九十五条第（一）项5的规定，由同安区应急管理局给予行政处

罚。

2.郑国统，男，台湾省苗栗县人，现任古琳达姬公司安全生

产委员会组长，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，建议古琳达姬公司按

照企业管理规定进行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报予同安区应急管理

局。

（二）建议问责单位（1家）

[1] 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第十七条 从业人员在本生产经营单位内调整工作岗位或离岗一年以上重新

上岗时，应当重新接受车间和班组级的安全培训。

[2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保证

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

能，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，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。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

员，不得上岗作业。

[3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

施、设备上，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。

[4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

责:（三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；（五）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

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
[5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

责，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: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上一年年

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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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琳达姬公司，未尽到培训教育责任和未严格落实安全警

示标志管理制度，违反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第十七

条第一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，建议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6的规定，由同

安区应急管理局给予行政处罚。

六、事故主要教训

（一）安全培训教育不全面

古琳达姬公司虽然在2023年6月12日对张水生进行危险源控

制措施的培训教育，但2024年5月换岗后并未重新进行车间级、

班组级岗前教育培训，致使员工对新岗位生产场所缺乏必要的安

全生产知识。

（二）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

古琳达姬公司在2023年9月14日的隐患排查工作中已排查出2

楼成型车间升降机井出口无防护隔离措施，而后进行整改，加装

了闭合需要人员进行操作的简易防护网，临时闭合用白布条，古

琳达姬公司对该隐患整改并未采取可靠的物防和技防措施，仍

留有一定的隐患。

（三）安全制度落实不到位

古琳达姬公司在2楼成型车间升降机井出口虽然有张贴“载

货电梯，严禁载人”警示标志，但该升降机井出口存在高度势能

差引起伤害的危险，该标志不能替代“当心坠落”“靠近危险”

[6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

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: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三十万元

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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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，安全警示标志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，未

尽到安全提醒义务。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1.古琳达姬公司，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切实

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力量，发挥安全管

理机构主导作用，引进或培养安全管理人才，充分发挥安全生

产双重预防机制的重要作用，加强危险源辨识和评估，深入排

查消除安全生产隐患，加强对员工安全教育培训，有针对性地

强化安全防范措施，针对升降机出口防护不到位的问题要有针

对性和有效性的整改防范措施，要做到物防和技防结合，加强

管理制度落实，彻底消除安全隐患，确保企业人员生命和财产

安全。

2.同安区新美街道办事处，要认真汲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

三，切实履行属地安全监管责任，督促辖区企业做好安全隐患

排查整治工作。

3.同安区科技和工信商务局，加强对规上企业的管理，提

升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内容和形式，指导督促企业压紧压实企业

主体责任，严格执行安全管理规定，落实安全措施，保障生产

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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